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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四川泸天化绿源醇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财务资助对象：四川泸天化绿源醇业有限责任公司 

资助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亿元 

资助期限： 3年 

资金使用费：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收取利息 

一、提供财务资助概述 

四川泸天化绿源醇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绿源醇业”）是本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98.46%的股权。目前该公司注册资本 32,500万元。为推

进煤气化及配套对接项目顺利进行，绿源醇业拟投资甲醇装置 40万吨/年合成气

利用技改项目的相关配套项目，通过该项目的投资完成，公司可实现原料结构调

整，为下一步转型升级奠定基础。目前由于绿源醇业自有资金不足，为实现公司

原料结构调整的发展战略,公司五届三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在不影响本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绿源醇业提供不超过 1.5亿元的

借款，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不构成关联交易事项。 

二、借款对象基本情况 

   1、名称：四川泸天化绿源醇业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泸州市纳溪区 

3、法定代表人：周锡江 

4、注册资本：32,500万元 

5、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工业用甲醇（优等品）生产；氨【液化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含氨>50%】批发【仅限票据交易】。二甲醚的生产。 

一般经营项目：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金属制品的制造、销售；化工设备

销售、仓储。 

6、股本结构：本公司持绿源醇业 98.46%的股权，为该公司的控股公司；中

国成达工程公司持股 1.54%。 

三、借款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亿元. 

2、借款利率：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收取资金占用费,具体资金占用费按

照实际使用金额及使用时间收取。 

3、借款及还款期限：借款根据项目建设进度资金需分批到位；技改项目建

成后 3年内每年还本 5000万元。 

4、还款资金来源及还款方式：自有资金或银行融资；到期还本付息，利息

出具等额发票 

四、借款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与绿源醇业签署《财务资助协议》，按资

金实际使用时间及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向绿源醇业收取资金占用费。公司作为

绿源醇业股东将定期对该笔借款资金的使用进行审查，控制资金使用风险。公司

已向绿源醇业派驻了有关生产经营管理人员和财务监管人员，直接参与该公司经

营，并监管该公司财务状况，不会出现由于资金挪用等情形造成的法律风险。本

次借款对公司短期现金流将产生影响，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借款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

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为子公司绿源醇业提供财务资助有利

于公司实现原料结构调整，最终实现公司的转型升级发展战略，提供财务资助是

必要的；且本次提供财务资助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收取利息，定价公允，公

平、合理；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6月 11日 

 




